
关于对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应对的提案
（第102号）的答复

吴际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对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应对的提案》我们收悉，首先感谢您对我市防汛工作的关心和重视，王晓刚局长亲自研究部署、调度落实情况，我局会同市水务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城管执法局、气象局等部门认真研究、具体落实。现就您提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暴雨洪涝灾害应急演练、城市防汛救援专家库建设、提高市民的防范能力宣传教育等内容答复如下：
一、沈阳市防汛指挥体系
市政府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，统一领导、组织全市防汛抗旱工作。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由市长任指挥长，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市长和沈阳警备区副司令员任常务副指挥长，分管公安、水务、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市长、市政府秘书长及市应急局、水务局、武警沈阳支队主要领导任副指挥长，领导成员包括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水文局、卫健委、城乡建设等42个部门主要领导。
2018年行政机构改革后，改由市应急管理局承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具体履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促职能。办公室主任由市应急局、水务局主要领导兼任。
二、提案内容落实情况
（一）强化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城市抗洪涝能力
1.城市排水防涝补短板实施情况。2017年我市出台了《沈阳市排水防涝补短板行动方案（2018～2020年）》，明确了排水防涝“小雨不外排、大雨不积水、暴雨不内涝、大暴雨不成灾”的排水防涝系统建设目标。计划通过3年时间，补齐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的关键短板，城市重点区域排水河道、区域排水（雨水）干线和泵站排水能力达到国家3年一遇标准（34.2毫米／时）。治理区域内发生3年一遇标准以下降雨时，实现地面不积水；发生50年一遇标准（71.6毫米／时）以下降雨时，实现城市重点区域不发生内涝灾害。2020年据市城乡建设局、水务局统计和评估，经过三年的排水防涝补短板工程改造，共投资47.6亿元，城区排水能力得到了改善，基本实现了排水防涝补短板三年目标。
2.各部门工作落实情况。2022年市水务局牵头组织实施城市排水设施改造项目总投资2.6亿元，实施大东、沈河等地区雨污混接摘除工程（摘除混接点110处），实施轩盛路等积水点改造（消除整治区域内积水点位22处）；全面梳理2022年汛期内涝积水点位并制定“一点一策”整改方案，下一步将通过海绵城市建设、城建计划、老旧小区改造等市政工程或维护措施推进解决；结合我市部分管线老化破损严重（部分管龄已达50年以上，甚至导致路面塌陷），管线雨污混接，合流制区域占比较大等问题，继续深化项目谋划工作。沈阳地铁集团深刻吸取郑州“7. 20”特大暴雨灾害教训，按照《地铁设计规范》(2003版和2013版)，针对已建线路按照地铁防洪涝设计标准进行补短板，在建线路根据区域内涝情况提高标准建设，从源头上增强地铁防洪涝能力。市公安局制定防汛四级响应勤务模式，组织市、区两级交警调度部门，针对全市550处重要岗点，部署警力加强疏导管控；针对全市53处积水点、下穿式桥涵进行视频重点监控和定点值守，视情采取压缩车道、临时封闭、远端调流等管控措施，严防淹车亡人情况发生；通过媒体发布路况、积水信息，引导广大驾驶员合理选择出行路线。市城市执法局成立13人专家组、31支防汛队伍，针对市政道路、隧道、桥梁等进行布防布控和巡查巡视，及时排查处理隐患。市交通运输局设置公路、道路运输、城市公交、轨道运营4个专项防汛指挥部，全面做好预警信息及应急响应，全市公交、地铁行业未发生防汛安全事故。市气象局持续推进“气象观测场”、“智能预报体系”、“数字化气象服务业务”等项目建设。构建大城市气象服务监测网，推进X波段天气雷达产品在业务中的应用，加强部门合作共享，提升城市暴雨洪涝灾害监测预警能力。
3.城市易积水点位应急处置机制。市应急局组织水务、公安、消防等相关部门建立了易积水点位“三警一队一长一组”布控和应急处置机制（“三警”指交警、民警、巡警，负责现场巡查和交通管控；“一队”指消防救援支队，负责应急救援；“一长”指由属地街道干部担任“点长”，负责现场综合协调指挥；“一组”指应急排水队伍和排水物资设备），各组力量于气象部门预报市区主要降雨时段开始前1小时提前上岗就位，完成布防；特殊情况下，如发生突发短时强降雨，各相关单位坚持“以雨为令”，以最快速度赶赴责任点位进行布控和应急处置。“三警一队一长一组”机制在近几年的城市防汛工作实践中，有效的保障了严重积水点位、下穿式桥涵、低洼路段“车不进、人不伤”和积水的有效快速排除，创造了“沈阳经验”。
（二）强化培训演练和隐患排查整治   
1.分级分部门组织开展培训。2022年，市防办组织各地区、各部门认真反思、深刻汲取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灾害教训。市防办主任、市应急局局长王晓刚亲自授课，带领大家共同剖析原因，举一反三，强化我市防汛各项措施的再完善、再加强。市防办克服疫情影响，通过线上、线下方式共举办市级防汛抗旱业务专题培训班7期，全市各级各类责任人、业务干部共7600余人次参加培训，培训人员范围直达乡镇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共组织培训186次，参加培训人员7337人次。
2.全力推进“实战”演练。2022年，市防办组织指导各地区、市防指成员单位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329场次、参演人数5657人次，通过演练磨合机制、检验预案、完善措施、锻炼队伍、提高应急抢险能力。由市应急局牵头举办了沈阳市2022年防汛抢险救援应急演练，科目包含会商研判、启动响应、积水点位应急排水、地铁区间进水应急救援、人员转移避险等，现场参演和参加观摩培训人员1500余人。地铁区间进水应急救援演练科目，参加了辽宁省2022年防汛抢险救援应急演练视频观摩，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。
3.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。2022年，市防办组织各地区、相关成员单位全面排查本辖区、本系统防汛安全隐患，全市共落实河库、城市防洪、山洪易发区、易积水点位、下穿式桥涵、地铁在建项目等方面防汛责任人6842名。各地区、各成员单位共排查开展防汛抗旱风险隐患排查整治。各地区及地铁、城管、供电等成员单位共建立隐患排查整改清单580个，逐条跟踪整改，逐一闭环销号。
（三）强化专家和抢险队伍建设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  
市应急局组织建立应急专家库，共有安全生产类、城市运行类、应急救援类、防灾减灾类等6大类专家464名专家，形成了系统覆盖全面、专家类型多样、应急保障有力的应急管理专家库。市水务局组建了13人城市防水排涝技术专家组和31人城市排水应急抢险专家组，为应对城市突发洪涝情况提供有力技术支持。市防办组织各地区、各部门共落实水工程、路桥、通信、电力、排水等专业应急队伍720支、22525人，并有针对性的向河流险工险段、薄弱堤段、城市易积水点位、下穿式桥涵等重点部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。
（四）强化宣传，筑牢防汛意识防线
[bookmark: _GoBack]为营造“依法防汛、科学防汛、全民防汛”的良好氛围，提高群众防洪抗灾意识，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，各部门各司其职开展防汛宣传、预警发布、避险知识科普等工作。市应急局调度飞乐传媒，利用600余块高速口宣传屏和社区240余块宣传屏进行社会预警预报宣传；市委宣传部组织党报、都市报、网络、电视新闻等，特别是“两微一端”新媒体平台，推送图文、短视频、音频等；市水务局印发《沈阳排水便民手册》，内容包含排水设施现状、相关法规、规划及标准、排水生活指南及便民需知等内容，并利用每年3月22日“中国水周”活动日，开展公众宣传教育等活动，提升公众防灾减灾意识；市气象局通过官方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公众号、视频号、短信和农村“大喇叭”等渠道，实现14类29种预警信号5分钟内发布城市社区和农村行政村等社会单元预警覆盖率达到100%。
三、2023年备汛工作开展情况
年初以来，市防办严格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坚持抓早抓实抓细各项备汛准备工作。1月中旬，印发2023年防汛抗旱工作要点，提早对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；针对预案修订、责任人调整、物资增储、台账更新、冲锋舟（艇）驾驶员培训等方面备汛准备工作进行专门部署，持续推进落实。2月下旬，组织召开2023年备汛工作座谈会暨汛前准备工作部署会议，对今年的汛前准备工作进行再安排和再部署；3月17日，在全省防办主任会议暨水旱灾害防御视频会议结束后，市防办立即续开会议，市防指副指挥长、市防办主任、市应急管理局长王晓刚就贯彻落实国家防办、省防办有关会议精神和省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对全市防汛抗旱工作特别是备汛准备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。4月2日，市防办组织召开预案评估专题会议，听取省、市、县防汛抗旱专家对我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、城市防汛预案修订意见，目前按照专家意见正在组织修订。市防办已举办防汛抗旱业务培训班10期，各区县（市）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市防指各成员单位5500余人次参加培训。同时，提早筹划2023年防汛演练工作；从“实战”角度出发，组织完成了市级防汛抗旱物资设备定额测算、防洪抢险技术图纸制作等方面工作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市防指常务副指挥长、常务副市长李军拟定4月12日将组织召开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，传达落实市防指指挥长、市长吕志成“立足于防大灾、抗大洪，早安排、早部署，确保我市今年汛期万无一失”的批示精神，对2023年汛前准备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和部署。下一步，市防办将绷紧备汛准备这根弦不放松，充分发挥防办牵头抓总、综合协调职能，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督促各地区、各部门持续推进责任人调整、预案修订、汛前隐患排查整改、业务培训、物资增储、应急队伍建设、演练筹备等各项备汛准备工作。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防汛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继续对我们的应急管理、城市防汛、防灾减灾等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我们将持续向您报告今年备汛工作进展情况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28日
— 1 —

